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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讲 行政责任

第一节 行政责任概述

第二节 行政责任的基本范畴

第三节 行政责任的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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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行政责任概述

行政责任是人类社会政治法律思想和制度发展

史上间接民主阶段的历史产物

行政责任是近代国家责任政治的产物，是国

家行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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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责任的涵义

1、应为行政责任与不应为行政责任

2、广义行政责任与狭义行政责任

3、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

4、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

5、国家责任与行政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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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责任的意义

1、行政权能的扩展

（1）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行政委员会从立法和司法

机关接受相当多的委任立法权和委任司法权，并扩大

了行政立法和司法行政的范围及种类；

（2）政府利用宪法对政府职权的抽象规定，进一步

扩大了政府的行政性自由裁量权；

（3）政府通过加强国家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干预，在

扩大国家社会职能的名义下，扩大了自身的权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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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政府自身的变化

（1）政府权力和职能明显扩展

（2）行政管理内容和方式日趋繁多

（3）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的再分配更为

复杂

（4）政府公务人员的数量和种类大为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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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现代国家均通过在行政组织内部建立具

体的责任制度，保证行政行为的规范化、克服随意

性、减少行政失误、提高积极性和工作效率。使行

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既分工又合作、既严肃又灵

活，从而建立职位、职务、职权、职责相一致的工

作责任制度，从基本的工作层次上，确立和确保行

政责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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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责任的历史演变

1、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行政无责

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，自古相延两种

“定律”，一是“国王不可能为非”，二是“朕即国家”，而

官吏的权力和行为是国王的权力和行为的延伸。因

此，在政治关系上，国王既然无责、不能被控告，那

么，官吏也就无责、不能被控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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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责任

（1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行政责任

行政责任最早发端于英国政府对议会所负的政治责

任。这种政治制度由英国多年使用的议会弹劾程序演

变而来。与政府对议会负有政治责任制度相联系的，

是以民主主义责任政治原则为指导的、发端于英国的

阁员责任制。

在这一时期的初期阶段，无论是政府的行政责任还是

官员个人的行政责任都是有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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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行政责任
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行政责任制度得到最终确立：其
根本原则从法理上得到确认、从法律上得到确立、从
制度上得到确保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行政责任在西方各国普遍得到宪法和法律的
完全肯定；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并存、政府责任和官
员责任并存；

第二，国家过错责任、严格责任开始广泛适用于政
府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。

第三，行政责任发展成为一项概念明确、法理系
统、规定细致、制度完备、程序健全的政治法律体
系，并与整体国家责任相联系，成为现代民主政治体
制国家制度的固定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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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社会主义国家行政责任问题
早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—巴黎公社
时期，就曾经实行过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、
被选举者对选举者负责的原则。但是，由于种种复杂
的历史原因，社会主义国家行政责任制度的内在机
制，一直未能得以明确。

近几年来，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行的改革进程相一
致，确立和确保行政责任受到了更多的重视，运用法
律的手段解决行政争端，防止和反对损害行为有了明

显的进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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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我国行政责任法制化程度较低的原因

1、在法律制度上，缺乏完整的确保行政责任的体系

2、在理论研究上，缺乏完整、清晰、正确的概念和

较长 远的理论规划

3、在体制结构上，国家政治体制的各个组成部分的

相互关系不够清楚，尤其是党政关系不够清楚

4、在政府内部，机关各部门之间、工作人员之间缺

乏明确、细致、稳定、长期的职位、职务、职权、职

责相一致的工作责任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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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行政责任的基本范畴

一、行政责任的特征

1、行政责任是一种责任

2、行政责任是一种义务

3、行政责任是一种任务

4、行政责任是一种理论

5、行政责任是一种制度

6、行政责任是一种监控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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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责任的内在实施条件

1、基本权利

（1）人格保障权
（2）身份保障权
（3）职务保障权

2、一般权利

（1）公物使用请求权

（2）行使职务了解权
（3）执行公务保障权
（4）行政裁量权
（5）自由申辩权
（6）确认事实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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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

1、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或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

（1）没有行政行为不产生行政责任

（2）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执行公务的一切行政行为都发生

行政责任问题

（3）国家行政行为产生行政责任，非行政行为不产生行政责任

（4）非行政机关或推行政官员因授权从事国家行政行为也产生

行政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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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必须有国家宪法和与宪法相一致的法律、
法规的确认
（1）行政责任是由宪法、有关法律和法规的精神、
原则和条款所同意、确认和规定的

（2）没有法的规定不产生行政责任

（3）由法律规定不承担事实后果的行政行为不产生

行政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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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必须有特定的行为后果（事实）

（1）行政责任中受害的一方恒定是公民，包括公民

个人和公民团体

（2）强调行为后果损害性的同时，还规定行为人须
有主观上的过错

（3）损害性后果与行政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

（4）国家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损害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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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行政责任的确定

一、行政责任的主体（承担者）

1、政府官员行政责任的确定

官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所犯的轻微或一般性过失，官员本人不负责任，

而由国家承担；官员故意或犯有重大过失，则必须承担责任，这种责任

的构成要件，主要表现为官员损害性行政行为的有意和非规定性质，完

全按照规定执行职务或在不知情的条件下执行行政指令、行使自由裁量

权而产生的行政过失，官员个人一般不负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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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政府机关行政责任的确定

第一，确定机关行政责任是为了分清和落实机关责
任，而分清和落实机关责任是为了防止和反对肆意妄
为或无所作为；
第二，确定机关行政责任是为了明确行政诉讼对象或
行政惩处对象，以利于奖功惩过、实行有效的考核和
执行行政纪律；
第三，机关行政责任与官员行政责任互为条件，机关
行政责任的产生与追究一般以该机关行政首长或其它
官员的个人行政责任的产生与追究为转移。
第四，由于获得合法委托而从事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
非行政机关和非行政官员，其行政责任由委托机关承
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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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确定行政责任的依据

1、宪法

2、国家责任统一法典

3、民法和民诉法

4、判例法

5、议会专门法律、法规

6、地方法规

7、行政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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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责任的追究

1、主体和程序性问题

追究行政责任的主体与宪法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权限

相一致，在西方国家顺序为议会、法院（普通法院或

行政法院）、国家检察机关、政府自身和公民。其追

究的程序一般表现为调查、受理、起诉以及相应的议

案、判决和决定。此处着重探讨公民依法对行政责任

的追究和法院依法对行政责任的追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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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实体性问题

行政裁决

行政诉讼

行政惩处

行政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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